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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期望回饋故鄉的考生來說，全國性分發則會阻礙他們回鄉服務的機會。考選部應考量偏

遠地區等各地區用人需求，讓地方用人機關參與考試設計等因素，維持地方特考的考試制

度，兼顧地方用人、用才精神與考生權益。 

（三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「核四公投」之「不在籍投票」倡議，政

府有義務協助具有投票權的公民順利投票，並利用核四公投試辦

不在籍投票的方案，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著手，藉由循序漸進的

方式實行不在籍投票。俾利國內投票制度更加至臻完善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關不在籍投票，係指選民在投票日當天因無法前往指定投票所投票，而透過制度的調整

，讓選民於其戶籍所在地之外行使投票權的制度。該投票制度在歐美行之有年，在東亞，

鄰近的日本、菲律賓在二○○○年之後，也分別實施不在籍投票。我國六十年來通過各種

選舉，不斷提升選民的民主素養與選務人員經驗素質的累積，過去選務機關以技術困難之

行政程序問題，並不構成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的障礙，而多數選民也認同實施不在籍投票

制度。 

二、國內最近一次不在籍投票議題的提出是在 2012 年 12 月，時任內政部長的江宜樺研議 2012

年總統大選時實施不在籍投票。同年 10 月，內政部的民調顯示，有 7 成 8 的受訪民眾贊成

政府規畫推動不在籍投票；至於是否在 2012 年總統選舉開始實施，也有 71%民眾贊成，有

27%民眾反對。 

三、時勢流轉迄今，朝野既然在不在籍投票議題上有共識並能理性對話，不在籍投票制度的精

神又符合廿一世紀民主治理的趨勢。當務之急應盡速修法，建立不在籍投票制度，並付諸

核四公投實施，藉此吸取實務經驗，應用在未來的全國性選舉，不論公投結果如何，都對

台灣民主深化具有正面的意義。 

（四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針對國人均衡飲食不可缺少的蔬菜水果，日前

於超市的抽查中，驗出多種農藥殘留超標，這些不得殘留或超標

的農藥，有的會增加男性不孕風險，有的會影響胎兒健康。建請

農委會、衛生署等相關單位應嚴格進行抽驗，並輔導農民依規範

施用農藥，以維護國人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綠色和平組織去年九月針對超市的蔬菜水果送驗，於彩椒、敏豆、巨峰葡萄、紅蘿蔔和檸


